
深圳市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条件，自2021年2月8日施行

产品名称 深圳市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条件，自2021
年2月8日施行

公司名称 节税宝网络记账（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注册地址
）

联系电话  18656288383

产品详情

拟注册在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的试点企

业由前海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按《深圳市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办法》协调推进相关试点工作，其

余各有关单位根据各自职能负责相关管理工作。

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可以发起设立或受托管理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及内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

基金；内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可以发起设立或受托管理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

试点条件：

1、申请试点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和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应当注册在深圳，名称应当加注“私

募”字样，并符合相关监管部门关于试点企业命名要求。除试点企业外，其他外商投资企业不得在名称

中使用“股权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等字样。

2、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和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发起设立、注册登记，并应当符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以下称“基金业协会”）关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要求。

3、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和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用于出资的货币应当为可自由兑换

的货币、境外人民币或其在中国境内获得的人民币利润或因转股、清算等活动获得的人民币合法收益，

中国投资者应当以人民币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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